附件2
关于《汉中市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

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现就《汉中市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）的有关情况，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《条例》的必要性
一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。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“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‘枫桥经验’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”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。制定《条例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要求。

二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方式。当前，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、利益诉求复杂化、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，对新时代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和更高要求。我市迫切需 要完善社会治理领域立法，从法规层面设计高效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与多元化解机制，完善联动措施，优化衔接流程，使矛盾纠纷得到有效预防、及时就地化解，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。

三是固化提升汉中实践经验的现实路径。近年来，我市按照上级部署积极开展矛盾纠纷预防与化解工作，出台了系列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举措，探索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，如院坝说事会、纠纷“回音壁”、“民情日记台账”以及巡回调解、提级调解等工作机制，通过制定《条例》，从制度层面总结固化经验、巩固成效，为市域治理提供长效支撑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共五章41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（一）关于总则部分。规定了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和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的基本原则。细化了各级人民政府、村（居）组织以及人民法院、检察院、司法行政部门、公安机关、信访部门的具体职责，同时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开展本行业、本领域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工作。要求落实普法责任制和“三单两书”普法工作制度，加强法治引导，鼓励群团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工作。
（二）关于源头预防。突出预防在先、注重源头治理，对本市国家机关及有关部门预防职责、风险评估、信息公开、排查研判等内容进行了明确，并就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、分级管理、网格化管理、帮扶救助、心理健康教育等作出规定，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。

（三）关于多元化解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规定了和解、调解、行政裁决、行政复议、仲裁、公证、诉讼等矛盾纠纷化解方式和实现路径，并对具体运用、程序衔接和当事人权益保障等作出详细规定，引导优先选择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。明确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可以采取联合调解、提级调解、巡回调解等方式化解，对可能激化的及时报告与处置。
（四）关于保障监督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明确市、县（区）

应当建立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统筹协调工作机制，由各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“一站式”平台负责矛盾纠纷的统一受理、分流交办、研判预警、协调调度和督办反馈。规定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将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，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。同时，对调解员队伍建设、品牌化建设、信息化建设、业务培训、相关责任等也作出规定，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长远发展。


